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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８６

证券简称：天原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５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昭通彝良地震对公司影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

１３

：

００

复牌。

一、概述

北京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７

日

１１

时

１９

分，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贵州省毕节地

区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交界（北纬

２７．５

度，东经

１０４．０

度）发生

５．７

级地震，

震源深度

１４

公里。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下属的全资

子公司云南天力煤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力公司”）处于地震区域内。 由于

受地震破坏、抗震救灾及电力、交通运输等因素的影响，天力公司下属煤矿全

部停产，天力公司电石及其他相关生产装置也处于停产状态。

二、天力公司的基本情况

天力煤化是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１５

日，注册资本为人民

币

３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本公司持有

１００％

股权。 法定代表人明崇伦，该公司主要经

营范围为煤化工、建材的生产销售。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

９９６１３．７７

万元，负债总额

６３９２７．２６

万元，净

资产

３５６８６．５１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３００７６．６６

万元，利润总额

４３７．０１

万元，

净利润

５５３．８１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资产总额

１１７９７２．０２

万元，负债总额

８１３８１．３０

万元，净

资产

３６５９０．７３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实现营业收入

１５２０３．３７

万元， 利润总额

７３９．３４

万元，净利润

７２４．１６

万元。

三、地震对公司的影响和应对措施

受本次地震影响，天力公司预计停产两个月左右，直接影响煤炭减产约

１０

万吨，电石减产约

１．５

万吨。 为确保人员的安全，目前煤矿停产，矿井暂时关

闭，因此矿井里面的资产损失情况暂时无法核实。

公司在地震发生的第一时间，立即启动综合应急预案，全力组织抗震救

灾，力争把损失减到最少。

目前，公司正在采取各种措施，一方面积极组织抗震救灾和恢复生产相

关工作，另一方面积极了解、核实和评估地震造成的损失。 届时公司将根据各

方面工作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二年九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８９

证券简称：瑞康医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８

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更换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康医药”、“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事宜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完成，公司聘请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平安证券”）担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的保荐机构，持续督导期限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６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向特

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的相关议案。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７

日，公司与华

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林证券”）签定了《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

公司与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之保荐协议》， 聘请华林证券担任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的保荐机

构，约定华林证券持续督导的期间为公司本次新股发行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

其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指派保荐代表人曹玉江先生、秦洪波先生负责具体

的持续督导工作，同时，鉴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期尚未结束，而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保荐机构更换为华林证券，因此，前次公司

２０１１

年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职责由华林证券承继。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相关

规定，公司因再次申请发行证券另行聘请保荐机构，应当终止与原保荐机构

的保荐协议，另行聘请的保荐机构应当完成原保荐机构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

作。 因此，公司与平安证券终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协议，平安证券未完

成的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工作将由华林证券完成。 保荐代表

人曹玉江先生、秦洪波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十日

附件：

曹玉江先生，学士、注册会计师，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事业部

投行一部执行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加入平安证券从事投资银行业务， 曾任平安

证券投资银行事业部投行一部执行副总经理。 曾负责或参与了贝因美、江河

幕墙、瑞康医药、远方光电、海得控制、嘉宝集团、海信电器、万马电缆等

ＩＰＯ

及再融资项目的承销保荐工作。

秦洪波先生，硕士、保荐代表人，华林证券投资银行业务内核部负责人。

１９９７

年起先后在中国信息信托投资，北京证券，平安证券从事投资银行工作，

曾负责或参与了江河幕墙（

６０１８８６

）、东方雨虹（

００２２７１

）、金正大（

００２４７０

）、多

氟多（

００２４０７

）、福瑞股份（

３０００４９

）、奇正藏药（

００２２８７

）、出版传媒（

６００１９９

）、

同方股份 （

６００１００

）、 天润发展 （

００２１１３

）、 沃华医药 （

００２１０７

）、 空港股份

（

６００４６３

）、英力特（

０００６３５

）等

ＩＰＯ

及再融资项目的承销或保荐工作。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５９

证券简称：亚威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８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

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８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股。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８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１７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８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送（转）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８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送（转）股

过程中产生的不足

１

股的部分， 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

发

１

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

（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８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项 目

本次变动前

公积金转股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

（

股

）

比例

％

股份数量

（

股

）

比例

％

一

、

限售流通股

（

或非流通

股

）

４６

，

０８６

，

１２１ ５２．３７ ４６

，

０８６

，

１２１ ９２

，

１７２

，

２４２ ５２．３７

首发前机构类限售股

１５

，

６７５

，

７６４ １７．８１ １５

，

６７５

，

７６４ ３１

，

３５１

，

５２８ １７．８１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３０

，

４１０

，

３５７ ３４．５６ ３０

，

４１０

，

３５７ ６０

，

８２０

，

７１４ ３４．５６

二

、

无限售流通股

４１

，

９１３

，

８７９ ４７．６３ ４１

，

９１３

，

８７９ ８３

，

８２７

，

７５８ ４７．６３

其中未托管股数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三

、

总股本

８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８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７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

１７６

，

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２

年半年

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３０

元。

八、咨询机构：

（一）咨询地址：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黄海南路仙城工业园公司证券部

（二）联 系 人：谢彦森

（三）咨询电话：

０５１４－８６８８０５２２

（四）传真号码：

０５１４－８６８８０５０５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九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５５

证券简称：共达电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３

山东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２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３０

２

、召开地点：山东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召集人：山东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董事长赵笃仁先生

６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３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

５３４６

万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４．５５％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山东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授权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５３４６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二）审议通过了《山东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５３４６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三）审议通过了《山东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风险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５３４６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

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山东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７９

证券简称：中京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５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投资者见面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提高公司透明度，加强与投资者

的交流，切实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监管部门有关文件要求，公司拟召开“投资

者见面会”，现将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１

、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８

日

２

、地点：惠州市鹅岭南路七巷三号公司办公楼会议室

３

、接待安排：

１４

：

００－１４

：

３０

投资者登记签到

１４

：

３０－１５

：

３０

公司高管与投资者现场交流

１５

：

３０－１７

：

００

参观公司

４

、根据《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

号：上市公司与特定对象直

接沟通相关事项》规定，来访投资者须签署《承诺书》（详见附件

１

）。 所有参与本

次见面会的投资者（个人、单位和媒体）视同接受《承诺书》规定事项。

５

、为更好地服务投资者，请有意参加本次见面会的投资者于

９

月

１４

日

１７

：

３０

前致电公司并将《承诺书》（附件

１

）和《投资者访问预约单》（附件

２

）填写完毕

后传真（原件请于见面会签到时提交公司）或者快递至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进行

预约登记。

地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鹅岭南路七巷三号

电话：

０７５２－２２８８５７３

传真：

０７５２－２２８８５７３

联系人：黄若蕾

当预约登记人员超过计划时，公司有最终决定权。 公司将于

９

月

１７

日前与

预约投资者联系确认。 因超员不能参加本次活动的投资者或者机构，可以延后

另行安排。

６

、为确保与投资者的充分沟通及会议的有序进行，本次见面会接待计划：

个人投资者

６

人，机构投资者

４

家（每家机构限

１－－２

人），媒体

１

家。

个人投资者必须是公司股东，请于来访登记时提交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持有公

司股票的凭证（请向开户的证券营业部索取）。

机构投资者、媒体无需持有公司股份。

７

、请所有来访投资者参会当天携带个人身份证原件，公司将按照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规定进行报备，以备监管机构查阅。

８

、所有来访者各项费用自理。

公司热诚欢迎广大投资者到公司参观、沟通、交流，衷心感谢广大投资者

对公司发展的关注与支持。

特此公告。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０日

附件１：

承 诺 书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人（公司）将对你公司进行调研（或参观、采访、座谈等），根据有关规定

做出如下承诺：

（一）本人（公司）承诺在调研（或参观、采访、座谈等）过程中不故意打探你

公司未公开重大信息，未经你公司许可，不与你公司指定人员以外的人员进行

沟通或问询；

（二）本人（公司）承诺不泄漏在调研（或参观、采访、座谈等）过程中无意中

获取的你公司未公开重大信息， 不利用所获取的未公开重大信息买卖你公司

证券或建议他人买卖你公司证券；

（三）本人（公司）承诺在投资价值分析报告、新闻稿等文件中不使用本次

调研（或参观、采访、座谈等）获取的你公司未公开重大信息，除非你公司同时

披露该信息；

（四）本人（公司）承诺基于本次调研（或参观、采访、座谈等）形成的投资价

值分析报告、新闻稿等文件中涉及盈利预测和股价预测的，注明资料来源，不

使用缺乏事实根据的资料；

（五）本人（公司）承诺基于本次调研（或参观、采访、座谈等）形成的投资价

值分析报告、新闻稿等文件（或涉及基础性信息的部分内容），在对外发布或使

用至少两个工作日前知会你公司；

（六）本人（公司）如违反上述承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公司也可明确规定责任的内容）

（七）本承诺书仅限于本人（公司）对你公司调研（或参观、采访、座谈等）活

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８

日；

（八） 本承诺书的有效期为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 经本公司（或研究机构）书面授权的个人在本承诺书有效期

内到你公司现场调研（或参观、采访、座谈等），视同本公司行为。 （此条仅适用

于以公司或研究机构名义签署的承诺书）

承诺人（公司）：

＿＿＿＿＿＿＿＿＿＿＿＿＿＿＿＿＿＿＿＿＿＿＿＿

（签章）

（授权代表）：

＿＿＿＿＿＿＿＿＿＿＿＿＿＿＿＿＿＿＿＿＿＿＿＿＿＿＿＿

（签章）

日期：

＿＿＿＿＿＿＿＿＿＿＿＿＿＿＿＿＿＿＿＿＿＿＿＿＿＿＿＿＿＿＿＿＿＿

附件２：

投资者访问预约单

本人（单位）拟参加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８

日在惠

州市鹅岭南路七巷三号举办的投资者见面会。

１

、个人投资者：

姓名：

＿＿＿＿＿＿＿＿＿＿＿＿＿＿＿＿＿＿＿＿＿＿＿＿＿＿＿＿＿＿＿＿＿

股东账户号码

＿＿＿＿＿＿＿＿＿＿＿＿＿＿＿＿＿＿＿＿＿＿＿＿＿＿＿＿＿＿＿＿＿

持股股数

＿＿＿＿＿＿＿＿＿＿＿＿＿＿＿＿＿＿＿＿＿＿＿＿＿＿＿＿＿＿＿＿＿＿＿＿＿

身份证号码

＿＿＿＿＿＿＿＿＿＿＿＿＿＿＿＿＿＿＿＿＿＿＿＿＿＿＿＿＿＿＿＿＿

２

、机构来访者

人员姓名

＿＿＿＿＿＿＿＿＿＿＿＿＿＿＿＿＿＿＿＿＿＿＿＿＿＿＿＿＿＿＿＿＿

身份证号码

＿＿＿＿＿＿＿＿＿＿＿＿＿＿＿＿＿＿＿＿＿＿＿＿＿＿＿＿＿＿＿＿＿

单位名称

＿＿＿＿＿＿＿＿＿＿＿＿＿＿＿＿＿＿＿＿＿＿＿＿＿＿＿

（盖章）

３

、联系方式：

固定电话

＿＿＿＿＿＿＿＿＿＿＿＿＿＿＿＿＿＿＿＿＿＿＿＿＿＿＿＿

移动电话

＿＿＿＿＿＿＿＿＿＿＿＿＿＿＿＿＿＿＿＿＿＿＿＿＿＿＿＿

传真

＿＿＿＿＿＿＿＿＿＿＿＿＿＿＿＿＿＿＿＿＿＿＿＿＿＿＿＿

电子邮件

＿＿＿＿＿＿＿＿＿＿＿＿＿＿＿＿＿＿＿＿＿＿＿＿＿＿＿＿

日期：

２０１２

年

＿＿＿＿＿＿

月

＿＿＿＿＿＿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８７

证券简称：奥拓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６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中国建设银行签署《排队机采购供应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奥拓电子”或“乙方”）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在指定

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奥拓电子关于入选中国建设银行

２０１２

年度全行排队机新购设备和

出保设备维护供应商的公告》，公司成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建设银行”或“甲

方”）排队机新购设备和出保设备维护供应商。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７

日，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就上述项目签订了

《排队机采购供应框架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合同风险提示

１

、协议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甲方授权代理人签字并加盖采购合同专用章、乙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并加盖

公章后生效。

２

、协议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

协议的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造成的风险。 在履约过程中，乙方如出现违约情况，需要承担相应

的违约责任。

３

、本协议为框架协议，甲方向乙方购买排队机设备，没有约定采购数量和采购金额。 甲方订货时，

由下属一级分行以书面方式向乙方下达订单。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５

号

注册资本：

２５

，

００１

，

０９７

（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洪章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发行

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买卖、代理买

卖外汇；从事银行卡业务；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经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等监管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

中国建设银行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２

、中国建设银行

２０１１

年与公司发生类似业务的合同金额为

１０６３．１８

万元，占当年类似业务总合同金

额的比例为

１４．３９％

。

３

、交易对方履约能力分析。

中国建设银行是一家在中国市场处于领先地位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也是国有五大商业银行之一，

中国建设银行已与世界上

６００

家银行建立了代理行关系，其业务往来遍及五大洲的近

８０

个国家。 中国建

设银行有充足的资本实力和良好的信誉保证本次交易的履约。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１

甲方向乙方购买排队机设备（以下简称“设备”）。 甲方订货时，由下属一级分行以书面方式向

乙方下达订单。 甲方根据乙方的采购条件对乙方供货区域进行划分，具体是为浙江、福建、山东、湖北、

四川、云南等

１３

个省级分行独家供货。

１．２

甲方可向乙方购买出保设备的维护服务，乙方承诺在报价范围内承担甲方已出保设备的维护

服务，包括自有品牌和非自有品牌。 甲方需要购买相关维护服务时，可由所属一级分行在本框架协议条

款基础上进一步进行谈判确定该分行设备的维护条款，并由其与乙方另行签署维护协议，但价格应不

高于上述报价范围。

２

、货款结算

２．１

甲乙双方之间发生的本协议项下的一切货款，均以人民币结算及支付。 支付时，甲方应按照本

协议约定将款项转入乙方指定的相应账户。

２．２

付款安排： 甲方所属同一一级分行集中订货达

５０

套的按批结算， 零散订货累计达

５０

套结算

１

次，结算周期累计时间最长不超过

１

个季度，结算数量以安装调试验收合格的数量为准。

２．３

对于新购设备的付款：甲方应在达到前款约定的结算条件时点起

１５

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总

货款的

９０％

，剩余款项的支付时间分别为：质保期满一年后（以该批设备质保期最晚到期的一套为准，下

同）支付总货款的

３％

、质保期满二年后支付总货款的

３％

、质保期满三年后支付总货款的

４％

。 如在质保

期内乙方出现违约行为，甲方可从剩余货款内扣除违约金或赔偿金。

对于出保设备维护服务的付款：年度出保维护服务满一年后的

１５

个工作日内，由甲方根据乙方的售

后服务和维修情况，按照乙方与甲方分支机构约定的年度维护服务费用标准，在扣除乙方的违约金或赔

偿金后支付剩余金额。 若根据甲方需要出现中途变更，在乙方无违约的情况下，按年度服务费总额及已

维护时间按比例折算支付。

２．４

乙方应当在甲方支付货款的

１５

个工作日前开具符合国家规定的相应款项发票并交付甲方。

２．５

甲方付款以乙方不存在任何违约为前提。

３

、违约处罚条款

３．１

乙方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不符合本合同约定， 应按照甲方要求继续履行或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并向甲方支违约金。 违约金不足以补偿甲方损失的，乙方还应当赔偿甲方所有损失；乙方违约行为给甲

方造成重大损失的，甲方同时有权解除本合同。 乙方应支付上述违约金或赔偿金的，甲方所属一级分行

有权从未支付给乙方的任意款项中直接抵扣。

３．２

乙方有除

３．１

款约定以外的其他违约情形的，应按照甲方要求予以更正，并应赔偿甲方遭受的

所有损失。

３．３

如守约方按上述条款要求违约方支付违约金或损失赔偿金，违约方应当自收到通知之日起十

个工作日内向对方支付。

４

、争议的解决

４．１

因履行本协议而发生的一切争议，双方应首先尝试通过协商解决。 如果协议一方向另一方送

交要求协商解决争议的书面通知后

１５

个工作日内双方仍不能达成争议解决协议的，则任一协议方有权

将争议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地点北京市）并按照申请仲裁时该会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

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４．２

在诉讼或仲裁期间，本协议不涉及争议的条款仍须履行。

５

、其它约定事项

５．１

本协议经甲方授权代理人签字并加盖采购合同专用章、乙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并

加盖公章后生效。

５．２

本协议中排队机产品清单及单价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１

日止。

５．３

本协议签字盖章生效后，协议期内，未经双方共同协商并达成书面协议，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

更本协议。

四、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协议将对公司该项目的进一步发展和未来的业绩产生一定影响。 协议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不影响其他客户对该产品的需求。

五、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签订的协议，今后公司将按照信息披露的有关规定披露相关履行情况。

２

、备查文件：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签署的《排队机采购供应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０２

证券简称：世纪华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１

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４

日通过专人送达、

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在公

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７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７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苗通先生主持，会议审

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

＜

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

＞

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

２０１２

】

３７

号）、浙江省证监局《关于转发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浙证监上市字【

２０１２

】

１３８

号）相关要求，为充分维护公司股东依法享有的资产收益等权

利，不断完善董事会、股东大会对公司利润分配事项的决策程序和机制，进一步细化《公

司章程》关于股利分配原则的条款，增加股利分配决策的透明度和可操作性，公司董事会

对股东分红回报事宜进行了专项研究论证， 制定了 《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

公司独立董事经审核， 出具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的独立意见。

《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

２０１２

】

３７

号）、浙江省证监局《关于转发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浙证监上市字【

２０１２

】

１３８

号）相关要求，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作了相应修

订。

《章程修正案》及修订后《公司章程》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经审议，公司拟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告内容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

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０２

证券简称：世纪华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２

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拟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３０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１

日（星期五）

４

、会议地点：浙江省上虞市经济开发区北一路公司会议室

５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６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１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

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制定

＜

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

＞

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现场登记、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３

、登记地点： 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

４

、登记手续：

（

１

）法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单位持股凭证、法人代

表证明书及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的，应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加盖

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单位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２

）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股东

委托代理人的，应持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身份证、持股凭证办

理登记手续；

（

３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 股东请仔细填写《股

东参会登记表》（附件一），以便登记确认。 传真及信函应在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

１７

：

００

前送达

公司证券投资部。 来信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四、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人：常建国、陈亚娟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５－８２１４８８７１

传真：

０５７５－８２２０８０７９

通讯地址：浙江省浙江省上虞市经济开发区北一路

邮 编：

３１２３００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０日

附件一：

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２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股东参会登记表

姓名

／

名称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

／

执照号码 电子邮件

股东账号 地址

持股数量 邮编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浙江世纪华通车

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单位（本人）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作如下表决：

序号 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制定

《

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

）》

的议案

２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本单位（本人）对议案表决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自行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章）： 委托人营业执照或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年 月 日

注：

１

、本授权委托书有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止；

２

、委托人为法人，应加盖法人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签字。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０７

证券简称：亚夏汽车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８

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芜湖众

爱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及

１

，

９２０

万元债权签订完交易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１

、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华东送变电工程公司、上海华皓通信工程有限

公司、上海华仙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上海华熙电力设备安装有限公司、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签订了

《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收购芜湖众爱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芜湖众爱”）

１００％

股权及

１

，

９２０

万元债权。 此次股权收购价款为

６

，

０９７

元，债权交易金额为

１

，

９２０

元。

２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的条件。交易对方与

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股权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

竞价收购芜湖众爱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及

１

，

９２０

万元债权的议案》。

４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投融资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购买、出售资产若所

涉及的交易金额在连续十二个月内经累计计算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３０％

，除应当聘请具

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介机构进行审计或者评估外，还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

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本次参与产股权竞价收购事宜，未达到此标准，由董事

会审议通过后授权董事长周夏耘先生或公司相关人员具体操作办理。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标的资产概况

（

１

）标的资产之一———芜湖众爱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该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该股权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

也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

（

２

）收购标的之二———芜湖众爱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１

，

９２０

万元债权

该笔债权是股东的债权， 是由芜湖众爱向公司股东分配利润及日常经营向股东借款所形成的债

务。

２

、本次收购前芜湖众爱基本情况

（

１

）公司名称：芜湖众爱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地址：芜湖市鸠江区弋江北路汽车园

５

号宗地

法定代表人：陈波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１－１１－０７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１００

万元

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公司类型（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组织机构代码：

７２３３４７６５－７

经营范围：小型整车维修（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止）、汽车配件、机电设备、建筑材料、装潢材料、汽车

（含小轿车）销售、汽车中介，信息咨询，旧机动车交易（涉及许可证的凭证经营），汽车租赁、汽车美容

装潢、机动车辆保险及意外伤害保险业务代理（有效期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７

日止）。

（

２

）芜湖众爱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资产状况和经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９９９８．１９００００ １４５０３．７８００００

营业利润

７５６．６０００００ ４５９．８７００００

净利润

５６１．６６００００ ３４２．４９００００

资产总计

１０７７８．５５００００ ７９７５．９０００００

负债总计

８６６４．２６００００ ６４２３．２７００００

所有者权益

２１１４．２８００００ １５５２．６３００００

众爱汽车的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０

财务年数据已经北京大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

３

）芜湖众爱评估情况

根据山东大地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评估并出具资产评估报告（山东大地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０１９

号），芜湖众爱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净资产评估结果具体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Ｃ Ｄ＝Ｃ－Ａ Ｅ＝Ｄ

∕

Ａ＊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３６０３．８８ ３４８９．８１ －１１４．０７ －０．０３

固定资产

２４３４．６２ ２５６５．４６ １３０．８４ ０．０５

无形资产

２０２１．０５ ２０３７．１ １６．０５ ０．０１

资产总计

８０５９．５５ ８０９２．３６ ３２．８１ ０．００

流动负债

６７３４．６２ ６７３４．６２ ０ ０．００

负债总计

６７３４．６２ ６７３４．６２ ０ ０．００

净资产

１３２４．９３ １３５７．７４ ３２．８１ ０．０２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交易双方及交易标的

甲方

１

：华东送变电工程公司

甲方

２

：上海华皓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甲方

３

：上海华仙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甲方

４

：上海华熙电力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乙方：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芜湖众爱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及

１９２０

万元债权

２

、产权交易的方式

产权交易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经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挂牌期间产生

５

个

意向受让方，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以网络竞价

－－－

多次报价方式组织实施竞价，按照产权交易规则确定

乙方为产权交易标的受让方，乙方同意依法受让合同项下产权交易标的。

３

、交易标的价款及价款支付方式

（

１

）交易标的价款为人民币

８

，

０１７

万元。 其中甲方

１

为

３

，

９２８．２３

万元，甲方

２

为

１

，

３６２．８９

万元，甲方

３

为

１

，

３６２．８９

万元，甲方

４

为

１

，

３６２．８９

万元。（其中：芜湖众爱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交易价款为

人民币

６

，

０９７

万元；债权交易价款为人民币

１

，

９２０

万元）。

（

２

）价款支付方式

本公司先支付至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的交易保证金为人民币

１

，

２８３

万元，在合同生效次日起

５

个工

作日内，将其余的产权交易价款人民币

６

，

７３４

万元一次性支付至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指定银行账户。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在出具产权交易凭证后

５

个工作日内将交易价款划至甲方指定银行帐户。

４

、产权交接事项

合同的产权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配合，于合同生效后

５

个工作日内完成产

权持有主体的权利交接，并在获得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出具的产权交易凭证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配合标

的企业办理产权交易标的的权证变更的登记手续。

产权交易涉及需要向有关部门备案或审批的，甲、乙双方应共同履行向有关部门申报的义务。

从交易基准日至产权交易工商变更完成日之间的经营性盈利或亏损由乙方按股权比例享有或承

担。

５

、合同生效条件

除依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需要报审批机构批准后生效的情形以外，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

之日起生效。

五、涉及收购的其他安排

１

、本次交易不涉及资产处理。

２

、收购完成后，芜湖众爱将成为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不存在与关联人的同

业竞争问题。

３

、公司承诺受让产权交易标的后，接受产权交接期间所有员工，并同意与原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

４

、本次交易的产权交割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目前公司正与转让方办理资产交割相关手续。

六、拟收购资产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从战略角度出发，如本次成功收购成熟的上海大众品牌轿车

４Ｓ

店将扩大在安徽省的市场占有

率，整合行业资源，做大做强现有主业，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可持续发展。

七、公司将根据本次收购完成的进展情况及时发布公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２

、《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

３

、《关于同意转让芜湖众爱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４９％

股权的批复》；

４

、《关于芜湖众爱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１７％

多经企业股权转让请示报告的批复》；

５

、《关于芜湖众爱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１７％

多经企业股权转让请示报告的批复》；

６

、《关于芜湖众爱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１７％

多经企业股权转让请示报告的批复》。

特此公告

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０７

证券简称：亚夏汽车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９

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阜阳亚夏驾校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的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加快在安徽省内二、三线城市的市场服务网络布

局，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决定在阜阳市与阜阳经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合资成立阜阳亚夏机动车驾驶

员培训学校有限公司（简称“阜阳亚夏驾校”）。 公司已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披露了《关于

投资建设阜阳亚夏驾校项目的公告》、《关于阜阳亚夏驾校项目签订合作协议事宜的进展性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８

日，阜阳亚夏驾校的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已经办理完毕，并取得了安徽省阜阳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４１２９２０００００４９２０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登记的相关信

息如下：

１

、企业名称：阜阳亚夏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２

、住所：阜阳开发区汽贸物流园车展路以南

３

、法定代表人：周夏耘

４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５

、注册资本：伍仟万圆整

６

、实收资本：伍仟万圆整

７

、经营范围：筹建。 （仅限于办理相关手续，不得用于开展业务）

特此公告

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十一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广发银行

为广发双债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银行”）与广发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决定新增广发银行为

广发双债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Ａ

类基金代码：

２７００４４

，

Ｃ

类基金代码：

２７００４５

）的代销机构，投资者自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起可在广发银行的营业网点办

理该基金的开户、认购等业务。

重要提示：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咨询：

（

１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３０－８００３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ｄｂ．ｃｏｍ．ｃｎ

（

２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９５１０５８２８

（免长途费）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ｆ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

产，但不保证旗下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投资有风险，本公司

管理的其它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构成对本基金的业绩表现的保证。 本公司提

醒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

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

说明书》等文件。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１日


